            光华法学院2012级本科毕业论文实施进度表
	序号
	内容
	要求
	时间

	1
	教师申报论文选题
	教师在现代教学管理系统中申报
	2015年11月9日—2015年11月29日

	2
	学生选题与确定指导教师
	⑴学生在现代教学管理系统中选题与确定指导教师
	2015年11月30日—12月13日

	
	
	⑵第一轮没有指导老师的学生在现代教学管理系统中选题与确定指导教师
	2015年12月14日—12月18日

	3
	公布论文的选题和指导

教师名单
	每位教师指导的人数不超过8人
	2015年12月21日—1月18日



	4
	撰写开题报告
	内容包括文献综述、翻译资料、开题报告
	2015年12月21日—1月21日

	5
	开题报告答辩
	由各答辩组长具体

组织
	2016年1月22日

	6
	论文写作、修改、定稿
	应及时联系指导老师、按照指导老师的意见完成论文的初稿、修改和定稿。毕业论文应符合院的格式要求。
	2016年2月29日—5月20日



	7
	论文评阅
	由各学科点指定相关

教师对学生论文评阅
	2016年5月21日—5月26日



	8
	论文答辩
	由各答辩组组长负责
	2016年5月27日


	9
	上报论文成绩
	各答辩组长上报院教育教学中心
	2016年5月30日—6月8日




